
2015年10月8日 星期四
邮箱：dzzls66@126.com
律协投诉电话：3316510 11主编/张文莉 刘玉燕 责任编辑/赵文杰枣庄律师

律师辩护的最终目的，就是要
说服法官，让法官接受律师的意
见，从而作出有利于被告人的
裁判，而法官作为专业法律职
业人和居中裁判者，会极其敏
感的判断到案件的焦点之争，
法官想听到的是控辩双方对于
焦点问题的辩论和见解，由此
律师说得多、说得热闹，不如说
得准确、说得有理。如何抓住法官
的思维，让法官接受律师的意见，
是山东舜翔（枣庄）律师团队所有

刑辩技能培训中的核心。为此，我
们一是制定了专门的语言表达训
练，通过“气息平稳训练”、“一分
钟表达秀”、“三分钟叙事”、“八分
钟演讲”、“案例论辩”等方式，锻
炼和提高律师的口头表达能力、叙
述说理能力和逻辑论辩能力；二是
形成写作训练制度，创办了“刑辩
者说”微信公众号，原创刊发由本
所律师撰写案例分析、办案札记、
律政点评、学理论文等文章，提高
律师文字表达能力，在文书中深入

表达自己的思想和观点；三是规范
法律文书的文本格式和体例，特别
是对法律意见书、辩护词、代理词
的形式要件进行了统一的规定，形
成风格明显的文书模板，让阅读者
看第一眼后就会有读下去的欲望。
通过“说、写、书”三种表达方式
和途径，大大提高了律师表达的流
畅性、准确性和说理性，让当事人
明白、公诉人清楚、审判长支持是
我们长期坚持表达训练的起因，也
是最终的目标。

结束语▶▶
刑事诉讼，是体现一个国家法

治文明的其中一个缩影，在我国法
治文明社会的建设过程中，刑事辩
护的道路充满了艰辛，但也充满希
望，我们坚持以专业化的精神发展
事业，以精致化的态度审查每一起
案件，以“相逢必是相助时”的情
怀对待每一位当事人，追求法律公
平正义，维护社会法治文明。

山东舜翔（枣庄）律师事务所
律师 程薇娜

技术技能，
让刑事辩护看得见、摸得着
——记山东舜翔（枣庄）律师所刑辩学习纪实

山东舜翔（枣庄）律师事务所，成立于2012年10月，始终坚持刑事辩护的专业发展道
路，不断加强刑事法学理论学习，研发刑辩实战技术，锻炼刑辩实务能力，提高刑辩的实质
有效性，维护当事人合法利益。

自2012年新《刑事诉讼法》实施以来，我国刑事
诉讼制度不断改革，在诉讼理念、诉讼制度、诉讼程
序等方面进行了大量的创新，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
提出要“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刑事
诉讼的构建向着日趋合理的方向发展，在2015年全
国律师工作会议上，公检法司一致明确强调要保障
律师执业权利，提高律师的诉讼地位和作用，重视律
师提出的相关意见，政策规定的出台对于保障律师
依法维护当事人权利确实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但是从实务方面来讲，律师意见成功被办案机关采
纳，让刑事辩护取得实效，维护当事人最大的法律利
益，才是刑事辩护个案的目的和手段，因此律师在刑
事辩护中的办案能力显得尤为重要。

山东舜翔（枣庄）律师事务所坚持以“技术、技
能”为办理案件的基础和突破口，通过审前辩护、换
位质证、模拟庭审、法庭表达等工作和训练的开展，
不断提高律师在刑事辩护中的业务能力和工作水
平，充分履行律师职责，为当事人争取利益，2012年
以来，办理案件的辩护意见采纳率分别为 65%、
57%、74.25%，在刑事辩护实质有效性方面取得良
好的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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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刑事诉讼法》规定，犯罪
嫌疑人自被第一次讯问或采取强制
措施之后，可以聘请律师担任其辩
护人，与旧法相比，将律师的辩护
工作提前到了侦查阶段，而此阶段
由于侦查工作刚刚展开，刑事诉讼
处于萌芽状态，而犯罪嫌疑人由于
法律意识淡薄、思想压力大、不了
解诉讼权利等原因，有时会作出与
客观事实不符的不利供述，特别是
在涉及到一些刑民交叉的案件，因
犯罪嫌疑人对案件性质的不了解，
往往导致一些民事纠纷被作为刑事

案件进行处理，给当事人带来极大
的刑事风险和法律责任。此阶段委
托律师担任辩护人，律师可以依法
会见犯罪嫌疑人，向办案机关了解
所涉罪名和基本案情，对案件进行
初步的分析，并可以向侦查机关提
出案件是否应当进行刑事诉讼处理
的意见，尽量使当事人避免承担刑
事责任，争取案件非刑事处理或罪
轻处理。例如我所办理的陆某某职
务侵占一案，侦查机关以陆某某涉
嫌侵占公司资金一千余万元，对其
以职务侵占立案侦查并提请逮捕，

检察机关以“事实不清、证据不
足”不予批准逮捕，取保候审期
间，侦查机关在进行大量收集取证
工作后，第二次将案件提请检察机
关审查逮捕，辩护律师向检察机关
提出“案件有证据证明犯罪嫌疑人
不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和行为，不
构成职务侵占犯罪；其公司之间的
资金往来属于民事纠纷，可以以民
事法律途径予以解决；不应对犯罪
嫌疑人采取逮捕强制措施”的意
见，该意见被检察机关采纳，对犯
罪嫌疑人再次不予批准逮捕，不久

前，本案被侦查机关第三次提请逮
捕，检察机关依旧做出了不予批准
逮捕的决定，案件整体向有利于当
事人方向发展。目前审前辩护成为
我所常规化的办案模式，并取得了
良好的效果，在2014年有5起案件
取得成功，2015年截至目前已有8
起案件取得成功，其中侦查机关变
更非羁押强制措施的2起、检察机
关做不起诉决定1起、检察机关改
变定性起诉2起、改变侦查机关认
定事实3起，很好维护了当事人的
合法权益。

审前辩护，让当事人早一点看到曙光光

证据是诉讼之王，审查证据的
合法性、真实性、关联性是刑辩辩护
的基本功。但是在庭审过程中，由
于受到庭审时间、举证方式等多种
因素的影响，往往导致质证不够准
确、充分、完整，影响了整个案件的
辩护质量。为此，在重大案件开庭
前，会由案件承办律师与其他律师

对案卷分别审查，双方分别举证、发
表质证意见，这样的做法有利于发
现证据本身存在的问题、找到案件
辩护的突破口。在我所承办的王某
寻衅滋事一案中，公诉机关指控王
某寻衅滋事，殴打他人并毁损他人
车辆，车辆损失经鉴定 2 万余元。
在换位质证的过程中，承办律师发

现该车损价值的鉴定意见，一是所
依据基准日发生错误，二是出具该
鉴定意见的机构在资质上存在争
议，因此辩护人在庭审中提出了该
车损鉴定意见为无效证据，依法不
应当被采信的质证意见，第一次庭
审后，公诉机关以补充侦查为由建
议延期审理，后期补充了多份说明

以及价格鉴定人员的资质证明等证
据，辩护律师在原有的质证意见的
基础上，对公诉机关提供新证据，结
合相关法律法规对价格鉴证的规
定、目录等再次提出车损鉴定意见
无效的质证意见，最终被法院依法
采纳，从而对被告人判处相对较轻
刑罚。

换位质证，从证据着手突破案件

法庭，是律师的主战场，特别是
刑事案件，控辩双方的所有观点都
会在法庭上充分进行展示，一场酣
畅淋漓、论辩充分的庭审对于控、辩
双方来讲，都是一次深入审明事实、
依法履行使命的圣战，同时一场充
满辩护策略的庭审，也是为当事人
争取最大法律利益的最好机会。律
师会在庭前充分梳理案件中所有的

辩点和对当事人有利的情节，从案
件事实、证据、定性、量刑等方位全
面争取当事人的法律利益。但是庭
审的过程，也是瞬息万变的，特别是
对于被告人情绪不稳定、辩解较多
以及矛盾有可能激化的案件，有可
能会因为证人出庭证言、当事人当
庭供述等发生变化而引发各种突发
情况，辩护律师应当具备相当的庭

审驾驭能力，才能化解庭审中出现
种种境况。提高庭审能力，最行之
有效的方法莫过于模拟法庭，从不
同的角度审视案件，把握大局。在
山东舜翔（枣庄）律师团队中，每逢
遇有重大案件的庭审，由承办律师
作为辩护人、律所团队的其他成员
分别担任被告人、公诉人和审判长，
对案件进行实战演习，此举提高辩

护人对庭审的预判和把握能力，特
别是对法庭交叉发问、质证、辩论等
环节，既可以进行有深度的辩护，将
有利于被告人的情节和事实全面展
示于法官面前，又可以培养律师的
庭审思维和庭审气质，让律师的辩
护意见更易于被法官、公诉人接受，
在辩护的形式和实效均取得良好的
效果，维护了当事人的权益。

模拟庭审，把握案件的小细节和大格局

法庭表达，让审判者觉得律师言之有理

程薇娜 律师

李虎 律师

刘晓丽 律师

孙凡珠 律师

邵明真 律师

丁亮 律师


